
首都师范大学 2023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招收硕士研究生 

复试分数线要求及相关安排 

一、复试分数线基本要求 

招生院系 专业代码及名称 学习方式 基本分数要求 

心理学院 045400（专业学位）应用心理 全日制 
 外国语>=25  

专业课>=60 

音乐学院 135101（专业学位）音乐 全日制 
外国语>=25 

专业课>=30 

二、进入复试考生名单 

姓名 考生编号 外国语成绩 
专业课一

成绩 

专业课二 

成绩 
总成绩 

吴劲标 100282023002003 35 96 -- 131 

郭瑤 100282023002004 30 62 -- 91 

陈怡桦 100282023009001 30 40 42 112 

三、复试时间及安排 

2023 年 5 月 9 日前，采取现场复试的方式，具体时间及安排见相关学院“复

试录取工作方案”另发。 

四、复试资格审查 

1.所有进入复试的考生均须进行资格审查，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。 

2.资格审查提交材料： 

(1)本人身份证件（港澳地区考生：①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②《港澳

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或《港澳居民居住证》；台湾地区考生：①在台湾居住的

有效身份证明和②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》或《台湾居民居住证》）。 

(2)学士学位证书或硕士学位证书（应届毕业生可于录取前补交），或同等学历

文凭。 

(3)应届毕业生须提交在读证明。  

(4)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材料。 

以上材料在各院系复试前直接提交给相关学院，具体安排见相关学院“复试录

取工作方案”另发。 



五、复试费缴纳 

所有符合我校 2023 年面向港澳台招收硕士研究生复试成绩基本要求的考生，

复试前需通过平台缴纳复试费人民币 100 元，未缴复试费的考生不准参加复试。 

    网址：https://meeting.yizhifubj.com/web/main.action?meetingId=415  

六、如有变化，以我校研究生院解释为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8 日 


